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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在開立及管理內地投資者的投資帳戶時所須採取的額外措施 
 
就本通函而言，“內地投資者”指根據持牌法團的紀錄或在開立投資帳戶時，使用中華人民共

和國簽發的居民身份證及／或護照作為身分證明文件的個人投資者。 
 
所有持牌法團均應由本通函發出的日期起，在為內地投資者開立新的投資帳戶時，實施下文第

3 項措施。  
 
所有持牌法團亦應確保，內地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客戶資產得到妥善保障，及遵守適

用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客戶款項規則》1、《客戶證券規則》2、《操守準則》、《打擊洗

錢指引》和證監會發出的相關指引。  
 
為免生疑問，根據香港及中國內地監管機構共同制定的計劃或安排而開立的投資帳戶，例如粵

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下的南向通客戶，應繼續遵從現有規定及指引，而無需遵從本附錄所述

的措施。 
 
第 1 項措施：關閉使用可疑或偽造文件開立的投資帳戶 

 
(i) 應證監會的要求，對開戶活動進行核查（開戶核查）3： 

 
(a) 識別自 2023 年 1 月起或證監會指明的任何其他時段內曾使用可疑或偽造文件開立的

客戶投資帳戶，而有關文件包括為證明在其他持牌法團設有投資帳戶而提交的文件

（例如由該等持牌法團發出的帳戶結單），以及身分證明文件 4；  
 

(b) 就上述使用可疑或偽造文件開立的每個帳戶，識別負責提供可疑或偽造文件的人士

及須為有關監控缺失負責的人士；及 
 

(c) 開戶核查須由獨立外聘顧問按照證監會訂明的範圍及方法進行，並應在證監會提出

要求當日起計三個月內完成。未能在此期限內完成核查的持牌法團，除非有合理的

理據支持，否則必須在得悉有關情況後隨即（且無論如何不得遲於證監會提出要求

後一個月）通知證監會 5。 
 

持牌法團可參閱本通函附錄 A 第 1 項發現，以了解文件中異常之處的例子。 
 

(ii) 向上文(i)段所識別出的帳戶的客戶發出事先書面通知，告知他們將暫停任何由客戶展開的

新交易（為將現有持倉平倉或為履行責任或清償負債而扣減帳戶結餘所須進行的交易除

外），以及計劃擬關閉有關帳戶。 

 
1 《證券及期貨（客戶款項）規則》。 
2 《證券及期貨（客戶證券）規則》。 
3  證監會將採取以風險為本的方針，要求被選定的持牌法團實施第 1 項措施。證監會將另行通知被選定的持牌法團。 
4 就身分證明而言，透過使用認證服務機構（其電子證書已取得獲香港特區政府接受的互認資格）所提供的認證服

務而進行的客戶身分核實被視為屬低風險。持牌法團如採用此開戶方式與某客戶建立業務關係，便可從其核查中

豁除由該等認證服務機構為證明該客戶的身分而產生的文件。 
5   持牌法團可就任何合理的理據（例如，持牌法團的外聘顧問需要更多時間識別有關帳戶）與其個案主任商討。 

https://www.digitalpolicy.gov.hk/tc/our_work/digital_infrastructure/mainland/cepa/mr_ecert/trust_list/hk_guangdong_ecert_tru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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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應預留合理時間，讓客戶得以管理其帳戶內的資產，例如將其持倉平倉，以及

將資金轉移至其銀行帳戶（尤其是盡可能轉移至最初用於轉入資金至其帳戶內的銀行帳

戶）。當所有客戶資產已被提取或處置，持牌法團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關閉有關

帳戶。 
 

(iii) 除非出現特殊情況（例如投資帳戶受法院命令約束），否則持牌法團應由開戶核查完成

當日起計六個月內，關閉上文(i)段所識別出的帳戶。持牌法團應就未有及時關閉有關帳戶

的理據，備存妥善紀錄。 
 

(iv) 按照客戶協議行事，並確保所有客戶資產（如有）得到適當保障，且在有關帳戶被正式

關閉前，客戶權益持續受到充分保護。 
 

(v) 分配足夠資源，以處理任何客戶查詢與投訴。 
 

(vi) 核查已識別出的帳戶內的交易，以查察任何可疑活動的預警跡象，並在有需要時向執法

機構作出適當匯報（例如有關使用可疑或偽造文件的報告及可疑交易報告）。 
 

(vii) 禁止上文(i)段所識別出的有關帳戶的客戶日後在持牌法團或其任何關聯公司開立任何投資

帳戶。 
 
第 2 項措施：關閉零結餘不動投資帳戶 
 
“零結餘不動投資帳戶”指由內地投資者持有的投資帳戶，而該帳戶截至 2026 年 5 月 22 日

或證監會所指明的任何其他日期（參考日期）均無任何資產結餘，且在參考日期起計前 12 個

月內並無由客戶展開的活動。 
 
應證監會的要求，持牌法團應實施下列措施，以減低零結餘不動投資帳戶所涉及的不必要風險

（例如帳戶遭不法分子利用 6）7。 
 
(i) 由證監會提出要求當日起計三個月內進行核查，以識別所有零結餘不動投資帳戶（不動

戶核查）。 
 

(ii) 提前通知已識別賬戶的客戶，除非持牌法團能夠圓滿地完成以下重啟程序，否則應暫停

已識別出的帳戶展開任何新交易： 
 

(a) 聯絡已識別出的客戶，並與他們確認“認識你的客戶”及客戶盡職審查的資料反映現

況及仍屬相關 8；及 
 

(b) 採取下文第 3 項措施(i)及(ii)段分別就客戶的聲明及銀行帳戶所述的措施。 
 

 
6 尤其是，如證監會發出的“偵測及預防用作洗錢的潛在分層交易活動”通函第 7 段所述，大部分呈現分層交易活

動模式的帳戶通常在資金被悉數提取後會一直閒置。此外，部分該等帳戶被發現由在開戶過程中向經紀行提供偽

造文件的內地客戶所持有。 
7   證監會將採取以風險為本的方針，要求被選定的持牌法團實施第 2 項措施。證監會將另行通知被選定的持牌法團。 
8 《打擊洗錢指引》第 5.2 段。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aml/doc?refNo=25EC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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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應就每名客戶的帳戶所進行的程序，以易於取覽的方式備存妥善紀錄，作合規

審查及審計之用。 
 

(iii) 如持牌法團未能圓滿地完成上文(ii)段所述的步驟，除非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客戶存在合

理解釋的情況下），否則應在證監會提出要求當日起計六個月內關閉已識別出的帳戶。

持牌法團應就未有即時關閉有關帳戶的理據，備存妥善紀錄。 
 

(iv) 按照客戶協議行事，並在適當情況下向客戶提供支援，以確保在有關帳戶被正式關閉前，

客戶權益持續受到充足的保護。 
 

(v) 分配足夠資源，以處理任何客戶查詢與投訴。 
 

如在不動戶核查中識別出的客戶帳戶涉及使用可疑或偽造文件，持牌法團應按照上文第 1 項措

施(ii)至(vii)段的步驟，終止與該等客戶的業務關係以關閉帳戶，而非按照本文第 2 項措施(ii)至
(v)段的步驟處理。 
 
持牌法團須按要求就開戶核查及不動戶核查向證監會提交報告。對於被發現沒有圓滿地進行上

述核查或處理帳戶關閉和客戶查詢與投訴事宜的持牌法團，證監會將考慮是否須採取適當的風

險紓減措施及監管行動，以限制持牌法團的受規管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招攬行為及開戶活動。 
 
第 3 項措施：開立新的投資帳戶 

 
若內地投資者接洽持牌法團要求開立投資帳戶，持牌法團便應實施下列措施，不論持牌法團採

用何種開戶方式與他們建立業務關係，有關措施一概適用。這些措施是對持牌法團持續履行的

法律及監管責任的補充，包括與開戶、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例如交易監察）及備存

紀錄有關的責任。 
 

(i) 向該內地投資者取得書面聲明： 
 

(a) 確認所有用以支持投資活動及相關結算的資金均來自內地以外的合法來源； 
 

(b) 確認該投資者沒有因曾使用可疑或偽造文件而令帳戶遭到任何持牌法團或銀行關閉或

暫停； 
 

(c) 該投資者承諾，如其書面聲明中的資料出現任何更改，會在七個營業日內通知持牌法

團；及 
 

(d) 該投資者確認其明白，持牌法團可能會按執法機構或監管機構的要求，披露該投資者

的個人及其他相關資料。  
 

(ii) 要求該投資者使用以其名義在香港持牌銀行或在合資格司法管轄區 9受銀行業監管機構監

督的銀行持有的銀行帳戶，作結算之用，並確保日後就有關投資帳戶而作出的所有提存

只會透過該等銀行帳戶進行。  
 

 
9 在證監會的〈可接受的開立帳戶方式〉網頁下公布的合資格司法管轄區名單為此目的而採用。 

https://www.sfc.hk/TC/Rules-and-standards/Account-opening/List-of-eligible-jurisdictions-for-remote-onboarding-of-overseas-individual-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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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後一旦發現有關客戶的資金來源屬不合法，或違反內地任何資本管制法規，應關閉其

投資帳戶。持牌法團應參閱上文第 1 項措施(ii)至(vii)段的步驟，以關閉有關帳戶。 
 

(iv) 就每名客戶的開戶程序，以易於取覽的方式備存妥善紀錄，作合規審查及審計之用。 
 

(v) 按要求向證監會提供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在指明期間內所開立的新投資帳戶的數目及詳

情，以及上文(i)段所要求的客戶書面聲明。 
    

 


